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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股份代號：1570）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撤回股東週年大會的特別決議案

茲提述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 2026年4月30日的通告（「通告」）及
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日期
為2026年5月27日有關將股東週年大會由 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延期至2026年6

月30日（星期二）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6月4日有關變更延期股東週
年大會的舉行地點的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的詞
彙與通告、通函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鑒於對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及方向的潛在影響及改善，董事會經審慎周詳
考慮後，已決定撤回通告及通函所載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第 10項特別決
議案。因此，第10項特別決議案將不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考慮及
批准。

通告及通函所載的其他決議案將繼續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考慮及
批准。股東已交回的代表委任表格仍然有效，惟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不會就第10

項特別決議案進行投票或計票。

務請股東細閱通告及通函，以了解有關將如期於延期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及
批准的其他決議案的詳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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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地點及撤回第10項特別決議案外，通告及通函所載的
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陳志勇

香港，2026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志勇先生及楊彬彬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
寧先生、董心誠先生及陳詩敏女士。


